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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县人民政府

关于德安县 2022 年财政决算的报告
（2023年9月21日在德安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县财政局局长 钱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我就德安县 2022 年财政决算草案报告如

下，请予以审议。

一、2022 年财政决算情况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

年，是我国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一年，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

确定的年度发展目标和工作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财

政支出保障有力，民生事业持续改善，财政改革有序推进，风险

防范安全有效，促进全县经济安全开展与社会和谐稳定。

（一）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完成情况

2022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共完成 147105 万元，约

占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调整预

算数（以下简称调整预算）147076 万元的 100%，比上年增收 9794

万元，增长 7.1%。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88022 万元，较上年决算数

减少 6381 万元，下降 6.8%；非税收入完成 59083 万元，较上年

决算数增加 16175 万元，增长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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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

2022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05539 万元，比上年增

支 37384 万元，增长 13.9%。剔除上级追加及上年结转专项支出

59630万元，县乡两级实际支出245909万元，完成调整预算246036

万元的 99.9%，比上年增支 19601 万元，增长 8.7%。

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22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结果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

2022 年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47105 万元，加上中央两税

返还 2563 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 46 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

返还 178 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补助 18238 万元、省与市县

税收收入划分税收返还 12973 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67921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5230 万元、转贷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收入 43851 万元（含新增一般债券 12691 万元）、上年

结余 4602 万元、调入资金 26833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4762万元，总收入为354302万元；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05539

万元，加上上解支出 6008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31169 万

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支出 7186 万元，总支出为 349902 万

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4400 万元。年终结余结转下年支出，结

转支出后当年净结余及年终滚存结余均为 0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

附件 2）。

总收入决算数与德安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报

告的执行数相比增加 4952 万元，主要有：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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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29 万元、调入资金增加 5538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减少 615

万元等。

总支出决算数与德安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报

告的执行数相比增加 5152 万元，主要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减少

1 万元、上解支出增加 98 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增加 5055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22 年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99218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99149 万元的 100.1%，加上上年结余收入 7245 万元、上级补助收

入 3896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98261 万元（含新增专

项债券 92418 万元），总收入为 208620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188113 万元、加上上解支出 1645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9623 万元、

政府性基金调出资金 2500 万元，总支出为 201881 万元；收支相

抵，结转下年支出 6739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3）。

总收入决算数与德安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报

告的执行数相比增加 95 万元，分别是：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增加

69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增加 26 万元。

总支出决算数与德安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报

告的执行数相比增加 2352 万元，分别是：上解支出减少 148 万元

（土地收入剔除矿山用地和划拨土地收入后 2%上解），调出资金

增加 2500 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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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8342 万元，加上财政补贴收入

12431万元（上级财政补贴收入4156万元、本级财政补贴收入8275

万元）、其他收入 650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11442 万元，总收入

为 32865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9236 万元，加上其他保险基

金支出 28 万元，总支出为 19264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

13601 万元，用于以后年度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具体情况详见附

件 4）。

(四)部门决算收支情况

2022 年县直及乡镇共计 191 个部门和单位编制了部门决算，

经对各部门决算进行汇总，情况如下：

1.部门决算收入情况

2022 年部门决算总收入 469640 万元，其中：

（1）财政拨款收入 410528 万元，占总收入的 87.4%；

（2）上级补助收入 12 万元；

（3）事业收入 27453 万元，占总收入的 5.9%；

（4）其他收入 29241 万元，占总收入的 6.2%；

（5）年初结转和结余 2406 万元，占总收入的 0.5%。

2.部门决算支出情况

2022 年部门决算总支出 469640 万元，其中：

（1）基本支出 96351 万元，占总支出的 20.5%，其中：人员

经费支出 65817 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30534 万元；

（2）项目支出 370984 万元，占总支出的 79%，其中：基本

建设类项目支出 317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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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缴上级支出 4 万元；

（4）年末结转和结余 2301 万元，占总支出的 0.5%。

（五）地方政府债务有关情况

1.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

省政府核定我县 2022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52.26 亿元。

2022 年末我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47.95 亿元，其中：地方政府

一般债务余额 22.67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 25.28 亿元。

2.2022 年度债券发行情况

2022 年度我县共发行债券 142112 万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

12691 万元，新增专项债券 92418 万元，再融资债券 37003 万元。

3.2022 年度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

2022 年度我县共偿还债券本息 55697.26 万元，其中偿还本

金 40791.5 万元（本级财力偿还 3788.5 万元，再融资债券偿还

37003 万元），偿还利息 14905.76 万元。

4.新增一般债券收支调整

根据财政部债券管理有关文件，新增债券需编制调整预算方

案，报人大常委会批准。经梳理，我县以前年度已发行的新增一

般债券项目因工程进度等原因无法在短期内支付或完工后新增一

般债券安排尚有结余等情况造成债券资金沉淀，具体为渊明大道

延伸线及博阳河大桥工程 1321.52 万元、一中运动场项目 116 万

元、跃龙苑小区 2、3、8 组挡土墙 19.07 万元。为加快债券资金

的使用进度，我县拟将其用于德安县小型水库维修养护、水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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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及安全监测项目 127.3 万元、德安县河东小学扩建工程 22.14

万元、第五小学新建工程 1307.15 万元。

（六）“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2 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1166.06 万元，比上年增

加 276.86 万元，增长 31.1%。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359.97 万

元，比上年增加 282.07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85.01 万元，

比上年减少 3.16 万元；公务接待费 521.08 万元，比上年减少 2.05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我县部分公车长期未更

换，运行年限较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机关事务局 2022 年对此

类车辆进行了统一更新。

二、2022 年主要财政工作

（一）强化财政资金统筹，多措并举筑牢用财保障

盘活存量资金，加强财政资金动态监控，建立“定期清理、

限期使用、超期收回”长效机制，不断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增强

财政保障能力。2021 年全县收回结余资金 1.78 亿元，主要用于

教育建设、住房保障、生态环保等。大力培植财源，加强招商引

资力度，强调招商选资，注重企业转型升级及产业链培育。加强

收入征管，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坚

持依法依规组织收入。持续加强重点税源和重点税种监控，深入

挖掘增收潜力，对县内重点税源企业实行动态监测，加大综合治

税力度，做到应收尽收。加大争资争项，紧抓政策机遇，主动对

接、加大力度争取中央、省、市资金支持，2022 年申请新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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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资金 105109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资金 12691 万元、专项债券

资金 92418 万元。

（二）推动财力下沉，支持基层做好“三保”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低保标准提高，

全年共发放低保、特困人员供养、优抚对象补助、残疾人两项补

贴、临时救助等资金 3900 万元。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有力，2022

年我县教育投入 52190 万元，对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严格

按省定标准足额拨付义务教育、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生均公

用经费。继续大力实施农村校舍维修改造工程、校安工程、薄弱

学校改造等工程建设，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全年资助各类学

生 6660 人次，发放资助金 379 万元。逐步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扎

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2022 年全县启动 7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包括 2 个完整社区建设项目，涉及户数 5500 户，预计总投入 3 亿

元。申请上级专项资金 22374 万元用于农村公路建设、城市道路

改造提升工程，昌九高速德安南互通、乌石片区防洪排涝治理工

程等项目，不断完善了城市框架，方便了老百姓出行。公共文化

服务建设不断壮大，继续推进三馆一站免费开放政策，2022 年共

安排免费开放资金 135 万元；投入 20 多万元打造了全省首家“红

色阅览室”；投入 160 余万元建设我县首家城市书房。认真落实

惠农政策，严格按程序办事、依法理财，做到资金跟着项目走，

杜绝截留、挪用、套取财政资金问题的发生，及时进行验收，及

时发放补贴资金。抗疫资金投入不断增多，对急需的疫情防控、



- 8 -

应急处置、医疗救治经费采取“先预拨、后清算”的方式，及时

足额拨付资金，确保防控处置工作顺利开展，2022 年投入 2126

万元用于疫情防控工作。

（三）强化财政监督管理，积极防范化解风险

严格财政监督管理，开展各类财政监督检查，督促单位不

断加强财务管理和会计信息质量。严控政府债务风险，坚持“开

前门、堵后门”，对债务风险和财政运行情况进行动态监测，牢

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四）聚焦改革创新，不断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推进一体化改革，顺利完成预算一体化系统中预算单位会计

核算上线工作，进一步加强了预算全流程动态管理。强化预算绩

效管理，出台一系列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预算绩效管理系统。

规范政府采购和投资评审，以增强政府采购意识，规范采购行为，

落实采购主体责任为抓手，强化政府采购监管。坚持“客观、公

平、公正”的评审原则，努力践行“不唯增、不唯减、只唯实”

的评审理念，有效地节省了财政资金，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022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

的有效监督指导下，我县财政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有力保障了

财政平稳运行。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政运行中还存在

一些困难和问题：受疫情影响实体经济疲软和落实留抵退税政策，

财政收支总体上仍处于紧平衡状态，财力增收压力大，“三保”、

消化暂付款、债务还本付息及其他领域刚性支出有增无减、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政策的兑现，预算平衡难度较大；我县税收对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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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耗型和资源依赖型行业的依赖性较强，经济结构有待进一步优

化；绩效管理力度还需提升，绩效评价结果运用还需加强；政府

债务规模不断增长，政府债务率不断上升，隐性债务化解任务艰

巨；单位财政财务管理水平需进一步加强，单位过紧日子思想不

牢，预算执行的刚性和严肃性不足。对此，我们将保持高度的紧

迫感和责任感，主动作为，积极应对。一是多角度挖掘资源，强

化财源建设，大力清理结余结转资金和暂付款项，推进各类国有

资产盘活利用，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及时掌握资金分配和政策调

整方向，提高财政资金保障能力，竭力缓解财政运行压力；二是

加强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理念，促进绩效评价工作提质扩围，不

断完善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和运用机制；三是全面管控债务规模，

坚持“疏堵结合、开好前门、严堵后门”的原则，紧盯年度化解

目标任务，加大化债力度；四是贯彻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严禁

超预算、无预算安排支出，从严控制和压减“三公”经费,强化预

算刚性，确保收支平衡；五是强化依法理财意识，进一步加强财

会监督力度，增强单位财政财务管理的规范性、严肃性。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2023 年财政工作面临的任务

更加艰巨，我们将迎难而上、真抓实干，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

加有为的担当，扎实推进财政各项工作，为谱写德安新篇章贡献

财政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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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名词解释

2.2022 年度德安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表

3.2022 年度德安县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表

4.2022 年度德安县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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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名 词 解 释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地方固定收入以及中央与地方共

享收入中地方所得部分。分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其中本级收

入主要是：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35%部分）、企业所得税（28%

部分）、个人所得税（28%部分）、环保税（70%部分）等；非税

收入主要包括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专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等。

2.中央“两税”返还收入：指 1994 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

为维护地方既得利益，中央财政决定以 1993 年地方实际完成的增

值税的 50%部分与消费税之和，扣除中央财政下划地方收入后的

余额返还给地方财政。并从 1994 年开始，在 1993 年“税收返还

收入”的基础上，根据年度本地区上划两税收入的增长率的 1：

0.2 系数再计算确定当年的税收返还收入增量。从 2015 年起，消

费税不再实行增量返还，改为以 2014 年消费税返还数为基数实行

定额返还。从 2016 年起，增值税不再实行增量返还，改为以 2015

年返还数为基数实行定额返还。

3.增值税“五五”分享返还收入：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全

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增值税分享比例调整为中央、地方由75%:25%，

调整为 50%:50%，各地五五分享基数返还以 2014 年为基期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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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按原税收分成比例与新分成比例计算出的差额，以结算补助的

形式返还给县财政。

4.省与市县税收收入划分返还收入：从 2021 年 1 月开始，增

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环保税地方所得部分省、县分

成比例由改革前的 1:9（增值税）、2:8（环保税、所得税）统一

调整为 3:7。即增值税省、县分成由 5%:45%，调整为 15%:35%，

所得税省、县分成由 8%:32%，调整为 12%:28%，环保税省、县分

成由 20%:80%，调整为 30%:70%。以上税种以 2019 年收入为基数，

基数内的收入省财政将按原税收分成比例与新分成比例计算出的

差额，以结算补助的形式返还给县财政，基数外增量部分的差额

2021 年省财政将 100%返还，2022 年度将 50%返还，2022 年起不

再返还。

5.转移支付收入：又分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转移支付。专项

转移支付指下级政府因承担上级政府委托事务或政府间共同事务

等，享受的上级政府补助资金，是为了实现上级的特定政策目标，

必须专款专用；一般转移支付指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

均衡地区之间的财力差距，不指定资金具体用途，由接受转移支

付的下级政府统筹安排使用的转移支付。

6.政府性基金预算：是指通过向社会征收以及出让土地、发

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用于支出特定基础设施

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而发生的收支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的管理

原则是：以收定支，专款专用，结余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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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社会保险

制度的实施计划和任务编制。社保基金预算单列的意义：在社保

基金收大于支时，政府不得直接动用社保基金弥补财政赤字，当

社保基金收不抵支时，由政府财政予以弥补。

8.新增一般债券：是指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由省级政府

为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9.新增专项债券：是指在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内，由省级政府

为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约定一定期限内以其对应的

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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